長榮高級中學107學年度整潔競賽實施辦法
一、依據：本校實施狀況訂之。

二、目的：為消除髒亂、美化校園、陶冶學生身心之健康，養成整潔之習慣。

三、實施方式：

1. 競賽單位共區分11組
	組別
	班別
	班級數
	組別
	班別
	班級數

	第1組
	國中部一、二年級
	8
	第7組
	工業群三年級
	7

	第2組
	國中部三年級
	4
	第8組
	設計群一、二年級
	8

	第3組
	高中部一年級
	7
	第9組
	設計群三年級
	6

	第4組
	高中部二年級
	7
	第10組
	商業群一年級
	8

	第5組
	高中部三年級
	10
	第11組
	商業群二年級
	8

	第6組
	工業群一、二年級
	10
	第12組
	商業群三年級
	12

	※除第2組取1名、第3、4、7、9組取前2名，餘組別均取前3名


2. 各科一、二年級打掃教室、公共區域及護美箱；三年級以負責教室內外為主。
3. 靠近廁所的班級負責廁所走廊及鄰近的陽台內。
4. 資源回收執行狀況納入整潔評分。

四、執行：

1. 遴選高中、職各班優秀學生擔任評分員。
2. 評分區域及時間
	區域
	時間
	評分人員

	
	上午
	下午
	

	教室
	0730~0805
	1505~1525
	教室評分員

	校區
	
	
	衛生組長及自治幹部


3. 成績計算：依據評分員評審成績為主，其他（資源回收、抽查等）成績為輔，每週結算一次，並於次週公布於本校網頁，同時視機運用全校或群科升旗時機公佈，若遇不升旗則請各科主任代頒獎。
五、獎勵與輔導方式：
1. 每週評比乙次，表現優異班級頒發獎狀乙幀（未達70分不予評比）。

2. 連續3週前三名，全班記嘉獎乙次；連續6週前三名，全班記小功乙次，再從新計算。
3. 各學期表現優異班級，得免排入寒、暑假返校打掃，以茲獎勵；反之，得增加返校打掃次數。

4. 連3週最後一名且成績未達70分，全班「假日輔導」乙次或逕於休業式結束後繼續留校打掃。

5. 打掃不力班級由衛生組通知導師或班級幹部改進，多次通知如仍未改進，即開立勸導單要求限期改進，若否，班級幹部週訓處分，且全班增加寒(暑)假返校打掃次數。
六、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得另行修正或補充之。
七、本辦法經校長核准，公佈實施。
